
企业“绿色门槛”制度落实承诺书

（牵头申报单位、合作单位为企业时须签署）

根据《关于深入推进财政涉企资金“绿色门槛”制度的实施

意见》（鲁财资环〔2022〕29号）等有关规定，对节能、排污

指标达不到国家和地方标准，不符合绿色发展要求，截至项目

申报日两年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财政资金不予支持。主

要包括：

1.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节能主管部门认定，污染物排放

或用能行为超标的企业。主要包括：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

方规定的排放标准，被主管部门审核确认、给予处罚，或者超

过经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企业；用

能行为违反国家和地方规定的能耗限额标准，或者超过经有关

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能耗总量指标的企业；因污染环境被生态

环境部门挂牌督办，未按时整改的企业等。

2.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节能主管部门认定，建设项目有

关节能环保手续不规范，违规建设的企业。主要包括：建设项

目节能审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按规定通过审批，擅自开工

建设的企业；建设项目节能或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节能或污

染防治措施未落实、未通过竣工节能环保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

，未取得排污许可证，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企业

等。

3.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安部门认定或经法院判决，构

成环境违法违规的企业。主要包括：因为违规用能、环境违法



构成环境犯罪的企业；非法排放、倾倒、处置水污染物、大气

污染物或者危险废物的企业；篡改、伪造自行监测数据，排放

各类污染物的企业等。

4.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认定，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企业。

主要包括：环境违法行为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风景名胜区、居住功能区、基本农田保

护区等环境敏感区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企业；在生态保护红线

范围内违规从事禁止类活动的企业；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未

及时开展风险管控和修复工作的企业；违法从事开发建设活动

，造成严重生态破坏，受到行政处罚的企业；在中央或省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中，发现重大环境违规违法问题的企业等。

5.被列入国家和地方企业环境信用“黑名单”的企业。

6.经业务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应列入不予支持范围的企业。

本单位已知晓和理解《关于深入推进财政涉企资金“绿色门

槛”制度的实施意见》（鲁财资环〔2022〕29号）中的相关规定。

本单位已对照“绿色门槛”制度进行自查，承诺申报材料真实完整

，符合“绿色门槛”制度要求，不存在财政资金不予支持的情形。

如存在上述财政资金不予支持的情形，本单位愿接受相关部门和

项目管理机构做出的各项处理决定并主动全额退回立项支持的市

财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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